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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702民初7681号
李庆：本院受理原告吴绪花与被告李庆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2）浙0702民初7681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民
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当事人
送达地址确认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请法院：1、
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借款本金35万元及利息224000
元，共计574000元。(利息已按月息1分从2017年4
月13日计算至2022年8月14日，此后要求按月息1
分从2022年8月14日起继续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律师费20000元。3、判令
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由审判员庄期
春，定于2023年2月10日9时0分在本院第6法庭
（兰溪街210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你自本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诉讼文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1978号

徐知旺、陈彩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武义亨辉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徐知旺、陈彩娣股东损害公司债
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们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723民初
1978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浙江武义亨
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撤回起诉。案件受理费25元
（已减半收取），公告费650元，合计675元，由原告浙
江武义亨辉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负担（已交纳）。请你
们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3民初2299号

胡天学：本院受理原告胡光海与被告王振敏、胡天
学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依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权利义务
告知书、审判组成人员告知书等。原告诉请判令：请
求被告支付原告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
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待遇
等各项款项合计人民币76376元。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开庭
审理日期为2023年2月1日上午9:00，开庭地点在
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五法庭。逾期不来应诉，本院将
依法缺席审理。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8978号

储拥桥（男，1981年5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

县分水镇外范村七组）：本院受理原告黄波与被告储拥
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
它方式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783民初
89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被告储拥桥应于本
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黄波货款8500元。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5元（已减半），由被告储拥桥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
提交上诉状。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42号之一

2022年7月28日，本院根据申请人邵国全的申请
裁定受理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经
查，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名下无财产可供处置，亦
无财产可供分配，现管理人申请宣告东阳东磊钢结构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债务人东
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且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四十三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11
月14日宣告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
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破82号

本院根据黄康平的申请于2022年11月30日裁定
受理黄康平(1972年9月出生，浙江省东阳市东阳江镇
横锦村人)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2022年12月
12日指定东阳明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黄康平
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管理人。

自人民法院受理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申请之日起至
程序终结之日或者债务人行为考察期满之日止，黄康
平不得有以下消费行为：(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
机商务舱、头等舱、列车软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G字
头高速动车组旅客列车二等及其他动车组一等以上座
位；(二)在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
等场所进行消费；(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
装修房屋；(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
公；(五)购买机动车辆；(六)旅游、度假；(七)子女就读高收
费私立学校；(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九)
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

黄康平的债权人应在2022年12月28日前向管理
人申报债权(债权申报地址及通讯地址：浙江省东阳市
人 民 北 路 碧 水 名 府 3 号 楼 3 楼, 联 系 电 话:
15258929409),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

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未在上述
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债务人财产最后分配前补
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
黄康平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黄康平个人债
务集中清理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2月30日上午9时在东阳市人
民法院第21审判庭召开黄康平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程
序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
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
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
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
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
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5555号

陈会祥：原告赵东芳与被告陈会祥(男，1964年7月
1日出生，汉族，住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潘堰村炉头1,
公民身份号码：330123196407011419)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83民初55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的主要内容为：
被告陈会祥应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归还原告赵东
芳款借款本金80000元，并赔偿利息损失（自2021年
11月29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
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800元，公告费260元，共计2060元，由被告陈会祥负
担。请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也可以向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4035号

阮子霖：本院受理原告浦江县新世纪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与被告阮子霖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简易转普通程序裁定书、

证据材料副本等。原告诉请：1、由被告支付房屋价款
124151.15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2、由被告缴纳房租
12153.24元（暂计至2022年9月12日）；3、由被告承
担诉讼费。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内，逾期视为放弃答辩和质证。并定于2023年2
月6日上午9点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3357号

张高：本院受理原告柳常常诉被告张高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726民初335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由
被告张高归还原告柳常常借款15000元，并支付利息
（以15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9月15日起按同期全
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限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付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7024号

衢州市俊霞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淄博市
临淄方兴化工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案件的起诉状副本（诉
讼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偿还原告货款937000元及利息
损失）、应诉/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风险提示
书、廉政监督卡、独任审理通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在第十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716号

孙平静：本院受理(2022)浙1004民初6716号原告
郑雪燕与你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
票及举证通知书(举证期限截至2023年2月5日)。
原告起诉要求：1.判令你偿还借款人民币50000元，
并支付自2022年4月25日起至实际履行完毕之日
止按月利率1%计算的利息；2.本案诉讼费用由你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
于2023年2月6日9时55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578号

蒋宏辉：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与
被告蒋宏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
1004民初5578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蒋宏辉于判
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浙江恒金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租金65440.2元，并支付以逾期租
金为基数自逾期之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
计算的违约金。二、若被告蒋宏辉未履行上述债务，
原告可就车牌号为浙JV2M77号大众牌小型轿车(发
动机号260378)折价、变卖或拍卖所得价款在上述款
项范围内优先受偿。三、驳回原告浙江恒金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686元，减半收取计843
元，原告浙江恒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负担34元，由被
告蒋宏辉负担809元。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8824号

舒璐益：本院受理的原告杨震与被告舒璐益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81民初8824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舒璐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支付给原告杨震货款4000元以及自2021年
1月29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标准为基础，加计50%计
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
560元，合计610元，由被告舒璐益负担。如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线提交上诉状。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8日，在《浙江法制报》第10版刊登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宋嫣妍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
收联合公告，现将原文更正如下：表格中，单位：人民币 元更
正为单位：人民币 万元 。其余内容以原公告为准。

更正公告

孔仁江（公民身份号码332603197104106611）
孔志仁（公民身份号码332603196808146633）
王玲飞（公民身份号码332603197309246626）：

根据台州一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与陈振法签署的债
权转让协议（2022年1月11日签署），台州一九财务咨询
有限公司已将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21）浙0106民初
4682号民事判决及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1）浙
01民终9178号民事判决确定的债权：1.借款本金2684992
元，利息920473元，暂计算至2021年4月20日，2021年4
月21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归还的借款本
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15.4%的标准另行支付；2.未按上述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按《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全部转让给陈振法。上述案件已由杭州市
西湖区人民法院执行，案号为（2021）浙0106 执5420 号、
（2022）浙0106执恢290号。

陈振法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上述债
务人，从公告之日立即向陈振法履行相关法律文书确定
的金钱给付义务。

特此公告。
台州一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958609577。
陈振法联系电话：13957639685。

台州一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5日

台州一九财务咨询有限公司陈振法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本人李炳福不慎遗失警官证一本，警官证号：
3312242，声明作废，特此公告。 李炳福

2022年12月15日

遗失声明

东阳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8日裁定受理对东阳
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申请，于2022年11月14日
裁定宣告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东磊
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鉴于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实际控制人、管理人员未能上缴公司的营业执照正本，现
公告如下：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83MA28DDAJ3T）正本自2022年
7月28日起作废。

特此公告。
东阳东磊钢结构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

2022年12月15日

情况说明

嘉兴吉佰佳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孟哲炎）：
本委受理的申请人刘润国、许周霞与你单位劳动争议

一案（浙嘉秀洲劳人仲案（2022）504号、505号）已审理终
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
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浙嘉秀洲劳人仲案
（2022）504号、505号仲裁裁决书，请你单位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30日内到本委（嘉兴市昌盛中路598号秀洲区社会矛
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223室）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不领
视为送达。浙嘉秀洲劳人仲案〔2022〕504号仲裁裁决书被
申请人逾期未起诉的，即发生法律效力，浙嘉秀洲劳人仲
案（2022）505号仲裁裁决书被申请人逾期未申请撤销的，
该裁决书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嘉兴市秀洲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15日

仲裁公告

浙江弥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申请人马笑柔诉你单位要求支付经济补偿

金等劳动争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
你单位公告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698号仲裁裁
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
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
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
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15日

仲裁公告

钱文亮：
截至2022年9月25日，债务人钱文亮仍未履行温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3民终6131号民事判决书所确
定的义务，仍欠通知人货款 345000 元及逾期利息（以
345000元为基数自2017年6月14日起按月利率1%计算至

实际履行完毕之日止）、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等。现通知人根据2022年9月25日与债权受让人海格
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书》内容，已将上述债
权自2022年9月25日开始转给海格集团有限公司，请你
将上述债务直接支付给海格集团有限公司。特此 通知。

通知人：精益联合集团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杭州宾果广告有限公司：
本委已受理董成刚、朱骁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

裁申请，案号分别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5432 号、
（2022）5433号。因向你单位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
副本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
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

以公告形式向你单位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
限为本公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2月10日
14时00分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开庭
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广景弄6号206室），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12月15日

仲裁公告

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遗失开户许可证1
本（核准号：L3387000232901，编号：3310-00374158），
特此公告，声明作废。

浙江双佳制衣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2月15日

浙江威德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遗失开户许可证1
本（核准号：L3387000233001，编号：3310-00374159），
特此公告，声明作废。

浙江威德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12月15日

遗
失
声
明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陈祥标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

有限公司与陈祥标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XYJFZR202203001），宁波海曙
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
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陈祥标。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与陈祥标联合公告通

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陈祥标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

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陈祥标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
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海曙金服联系电话：13586996066，池先生

陈祥标联系电话：1378682798
宁波海曙香溢融通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陈祥标
2022年12月15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上述标的债权清单为截至基准日（即[2021]年[11]月[18]日）标的债权账面
本金余额、账面利息余额等的暂估金额，如与法院裁判文书或按标的债权文
件约定方式计算金额不同，则以该等法院裁判文书或债权文件确认的方式计算

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累计

原债权方

中国银行台州分行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金兄弟珠宝名表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沈方根、邵咏虹、沈根平、赵丹红

抵（质）押物

名下位于路桥南官大道与富仕路转角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

账面本金余额

78,632,064.45

78,632,064.45

账面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15,443,689.24

15,443,689.24

账面本息合计

94,075,753.69

94,075,753.69

代垫费用（款项）余额

/

/

备 注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浩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义

乌市浩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关于金融不良资产转让之资产转让合同》
（编号为：JYZCCZ2-2022001），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
其担保人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
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义乌市浩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与义乌市浩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

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浩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浩恒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金华银行联系电话：0579-85290082
浩恒资产联系电话：18329072805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市浩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12月15日
附件：标的债权明细表（单位：人民币元）（基准日：2022年8月20日）

注：
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

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
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2年8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义乌市浩恒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
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2

合计

债权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阳支行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艾倩纺织制品辅助材料厂

东阳市艾倩纺织制品辅助材料厂

债务情况

合同编号

201599202借04565

201599202借04568

本金/元

800000

630828

1430828

欠息/元

940545.6

811220.3

1751765.9

担保人

吴康玮、金磊华、李惠英、李林君，吴艾倩

吴康玮、金磊华、李惠英、李林君，吴艾倩


